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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思明校区 

2023 年厦门大学初中创新实验班招生方案 

 

根据厦门大学和科技中学共同设置初中创新实验班培养

计划，依据《厦门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厦门市 2023年小学毕

业和初中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》（厦教发„2023‟29号）有

关招生工作的精神，结合学校二十六年来科技创新培养的实

际情况，拟于今年继续面向同安、翔安、集美和海沧四个区

招收厦门大学初中创新实验班。  

一、培养目标 

把厦门大学初中创新实验班的教育教学工作与落实厦门

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精神结合起来，与全面推进素

质教育和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结合起来，制定厦门大

学初中创新实验班近三年发展规划，指导厦门大学初中创新

实验班办班工作，为厦门大学高中创新实验班输送优质生

源。 

二、培养计划 

确保国家课程开设，结合中考学科内容、未来高中学习

内容以及学生兴趣爱好进行拓展，加强综合实践能力培养，

注重科技素质提高，开展科技创新、机器人、海模、空模等

多样的科技类课程及活动。充分利用厦大资源优势，让学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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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力的学生，进入大学实验室，实际体验科研过程；厦门大

学初中创新实验班学生可以利用厦门大学实验室、图书馆、

校园网等优势资源，提供学习资源支持；强化硬件配备，配

备数字化理、化、生实验室设备，供学生学习相关科目及进

行探究式学习使用。 

成立科技中学厦门大学初中创新实验班教学工作指导组，

指导入学招生选拔、课程设置、教学管理与监控等，每学期、

学年进行办班评估，及时进行教育教学完善。 

三、招生对象和范围 

学籍在厦门市同安、翔安、集美和海沧等四个区的 2023

年应届小学毕业生。 

四、招生计划 

50 人 

五、招生领导小组和监督小组 

（一）领导小组 

（二）监督小组 

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初中创新实验班招生领导小组负

责本次招生工作，包括组织报名、现场审核和录取等工作；

监督小组负责监督本次招生工作，确保本次招生工作规范、

公平、公正。 

六、报名 

（一）报名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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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籍在厦门市同安、翔安、集美和海沧等四个区的

2023年应届小学毕业生。其中，非厦门市户籍的小学毕业生

父（母）在厦暂住、务工、社保三项条件需满三年。 

非本市户籍学生升入我市初中，毕业后如报考我市普通

高中，应符合以下条件：（1）具有我市初中学校正式学籍

且在学籍所在校有三年完整学习经历；（2）在厦就读初中

期间，其父（母）在厦有合法稳定职业、合法稳定住所（含

租赁）和在我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三项满三年。2023年报考

普通高中这三项条件要满五年，自 2024 年起这三项条件要

满六年。 

2.在综合素质评价中学习能力（特别创新思维）、交流

与合作能力表现较强，并在小学四年级以上（含 4 年级）获

得学校及以上部门组织的与科技创新有关的比赛（不含科技

类主题的绘画、艺术、征文、演讲、舞蹈等）优秀奖以上的

小学应届毕业生。 

（二）报名时间 

报名时间：自方案公布起，截止至 2023年 5 月 18 日

17:00。 

（三）报名办法 

1.网络报名（页面下方有报名操作指南）。可登录科技

中学网站（www.xmkjzx.com），在主页点击浮动的“思明校

区创新实验班报名”按钮，按网页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



 

4 

相关报名资料，完成后提交系统认证，即可完成报名（如遇

到网站无法填报，请尝试更换浏览器）。 

2.根据教育局的批复，我校将在翔安校区组织符合报名

条件的学生参加现场审核（录取的学生初中三年在思明校区

上课，安排住宿）。 

如报名资料假报、谎报，一经查实，取消现场审核和录

取资格。 

3.特别提醒 

（1）请在参加现场审核时，将身份证或户口簿的原件和

复印件、创新科技能力区级以上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提供

给科技中学教务处审核，如果获奖证书多人同时使用，可提

供加盖学校公章的复印件。 

（2）学生应从实际出发，慎重选择，每人只能报考一所

学校，不得兼报，若出现被多所学校同时录取的情况，则取

消该生录取资格。 

七、录取程序 

（一）5 月 8日前公布招生方案。 

（二）5 月 19 日前根据网络的报名表和材料进行审核，

确定现场审核名单。 

（三）5 月 19 日公布现场审核具体安排等（通过校园网

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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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5月 21日上午 8:30（以现场审核通知单为准）在

我校翔安校区（翔安区金泉路 99号）组织符合报名条件的

学生参加现场审核（录取的学生在我校思明校区上课，安排

住宿）。 

（五）学校招生工作小组根据现场审核结果确定预录取

名单。 

（六）预录取名单上报市教育局审批后公示。 

八、学生待遇等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成绩优异者可获得“旭海”奖学金。 

（二）家境困难者可获得科技中学助学金。 

（三）在初中毕业时若符合科技中学保送条件，可以保

送科技中学高中（含厦门大学高中创新实验班）。 

（四）学校将提供优质的住宿条件。 

九、联系方式 

咨询时间:工作日 8:00-11:30, 14:00-17:00。 

咨询人：褚老师、陈老师 

咨询电话：0592-2510201  

监督电话：0592-2515935  

 

 

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 

2023 年 5月 4 日 


